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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幕消息—

潛在出售固定資產

及

恢復股份買賣

本公佈乃由永旺（香港）百貨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
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 13.09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（香港法例第571章）第XIVA部內幕

消息條文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之規定而刊發。

內幕消息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通知本公司股東，本公司已接獲並正在考慮來自獨

立第三方內容有關潛在出售本公司固定資產的要約。根據上市規則，有關潛在出售事項

（倘落實）可能會構成本公司的一項須予公佈交易。

於本公佈日期，有關上述交易並未簽訂任何具約束力的協議。本公司將於上述交易洽談落

實後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另行刊發公佈。

恢復股份買賣

應本公司之要求，本公司之股份已由 2014年9月 17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9時正起在聯交所短暫停

止買賣，以待刊發本公佈。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本公司股份由 2014年 9月 18日上午 9時正

起恢復買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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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洽談並未保證最後將構成實際交易。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

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
永旺（香港）百貨有限公司

董事總經理

陳佩雯

香港，2014年9月17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執行董事為陳佩雯女士、鈴木順一先生、水島吉章先生及翟錦源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奧野善

德先生、阿川裕先生、羽生有希女士及安川和彥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沈瑞良先生、鄭燕菁女士、陳怡

蓁女士及羅妙嫦女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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